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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汕头市“惠民保”遴选规则

一、汕头市“惠民保”遴选按以下要素进行评估赋分

（一）价格评估（10分）

以保费报价（以元为单位按整数报价）作为评估标准，指导

限价区间为 90 元/人/年（含本数）—100 元/人/年（含本数），低

于下限或高于上限为无效报价。

价格评估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以有效的最低报价为基准价，

评估得分按以下公式计算：

价格评估得分=（基准价/有效报价）×10

（二）技术评估（50分）

由遴选评委结合承保方案评估赋分：

1.承保方案（20分）

拟承保机构提供承保宣传推广和理赔服务方案及 PPT 演示

件，由遴选评委以适当方式进行会审评估。

承保方案完善、具体、内容针对性强，实用性和可行性高，

评价优秀得 17—20分；

承保方案较完善、具体、合理，实用性和可行性较好，评价

良好得 12—17分；

承保方案针对性一般，实用性和可行性一般，评价一般得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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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以下。

2.专业人员（8分）

拟承保机构汕头公司现有医学背景的专业技术人员情况（大

专以上学历或具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需提供相关人员的学历

或专业资格证书、近半年的社保证明材料，省编人员需提供省公

司证明和社保材料）。

无专业人员的得 0分，每配备 1名专业人员得 0.5分，最高得

分为 8分。

3.服务网络覆盖（10分）

拟承保机构在本市辖区范围内服务网点覆盖情况（需提供分

支机构注册登记材料）。

公司本部得基本分 3 分，在市辖各区县有设置分支机构的，

每个区县加 1分，最高得分为 10分。

4.信息化建设（12分）

拟承保机构提交网上投保推广平台（4分）、理赔服务“一站式”

结算平台（8分）信息化建设规划，由遴选评委会审评估赋分。

（三） 商务评估（40分）

由遴选评委结合承保方案评估赋分：

1.偿付能力（10分）

拟承保机构所属总公司 2020年末综合偿付能力情况（需提供

银保监部门及总公司出具的佐证材料）。

以偿付能力 150%为基准得 1 分，每增加 10%（按 160%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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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%、……分段计算，不作四舍五入取整）加 1分，最高得分为

10分。

2.投诉处理（12分）

拟承保机构所属总公司 2020 年度“万张保单投诉量” （需提

供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公布数据并加盖拟承保公司

公章）。

投诉量≤0.10（含）的，得 10分；

0.10＜投诉量≤0.20（含）的，得 9分；

0.20＜投诉量≤0.30（含）的，得 8分；

0.30＜投诉量≤0.40（含）的，得 7分；

0.40＜投诉量≤0.50（含）的，得 6分；

0.50＜投诉量≤0.60（含）的，得 5分；

0.60＜投诉量≤0.70（含）的，得 4分；

0.70＜投诉量≤0.80（含）的，得 3分；

0.80＜投诉量≤0.90（含）的，得 2分；

0.90＜投诉量≤1.00（含）的，得 1分；

1.00＜投诉量的，不得分。

参与遴选承保机构投诉量排序（最少→最多）得分（2分），

第一位得 2分，末位得 0分，其他按排序位计算赋分。

以上两项累加为投诉处理得分。

3.风险综合评级（8分）

根据拟承保机构所属总公司 2020年度四个季度的风险评级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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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评估（需提供银保监部门的有效佐证材料）。

每季度评级得分为 A级得 2分，B级得 1.5分，C级得 1分，

D级得 0分。四个季度累计得分为本要素评估总分。

4.承办经验（10分）

拟承保机构所属公司近 3年（2018年初至今）在广东省内各

地市承办政府主办或指导的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、长期护理险、

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等项目经验（需提交当地政府主管部门验证的

相关承办佐证材料），每个项目（不分年度计算）得 2分，最高得

分为 10分。

按以上评估要素赋分情况累加计算得出评估总分，满分为 100

分（计算至小数点后两位）

二、入选承办机构的确定

1.参与遴选的机构按评估总分进行排序，总分相同的按承保方

案评估得分进行排序；

2.排序前 4位的机构确定为入选承保机构的，排位第一名的作

为主承保机构（占 40%份额），负责牵头其他 3家入选机构（各占

20%份额）组成共保体，协商制定统一的承保方案承办汕头市“惠

民保”；

共保体的内部管理机制由主承保机构牵头有关承保公司协商

制定。

3.入选机构因自身原因申请退出的，需于确定遴选结果后 3

天内，提交退出申请。空出份额按序位由其他机构递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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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保费价格的确定

以组成共保体的 4家承保机构保费报价和承保公司份额加权

计算得出平均保费价格，按元取整后确定合理的汕头市“惠民保”

保费价格。


